安徽农业大学信息与计算机学院“宏基”助学金评审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《安徽农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》，制定“宏基”助学金评审办法。
一、资助对象
我院全日制本科在校生(不含一年级)中的家庭经济困难，无力支付大学期间全部或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，且生活俭朴学生。
二、申请条件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；
2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无违纪行为；
3、明礼诚信，团结友善，道德品质优良，身心健康；
4、勤奋学习、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、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；
5、二年级（含二年级）以上学生上学年原则上不及格成绩不超过两门。
6、同等条件下因家庭或自身原因（身残或重病）身处逆境，自立自强，成绩突出者优先。
三、资助经费及资助名额
1、“宏基”助学金所需资金由宏基公司全额下发。
2、“宏基”助学金每年资助10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四、资助标准
“宏基”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用于生活费用开支。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。
五、评审时间
“宏基”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，11月16日前进行申请，11月17日—30日组织评议、公示。
六、申请与评审程序
1、学院成立“宏基”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，由办公室负责统一安排，具体组织实施“宏基”助学金认定评审工作。
2、每年在认定评审通知下发后，学生根据本评选办法的申请条件及规定，向学院提出申请。
需要申请“宏基”助学金的贫困生需提交：
（1）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，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要如实填写，并持该表到家庭所在地乡、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加盖公章，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。已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再次申请认定时，不需要再提交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。
（2）《“宏基”助学金申请表》
（3）“宏基”助学金申请书（安农信纸，手写）
3、学院根据“宏基”助学金评审条件，经“宏基”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审定后，提出获资助学生的建议名单，并将结果报学院在院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获资助学生名单。
4、“宏基”助学金获得者占用班级或专业的贫困生指标，即在班级贫困生认定中被评为经济困难学生。
七、发放、管理与监督
1、“宏基”助学金每学年评审一次，实行等额评审。
2、“宏基”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，确保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
3、宏基公司将于12月期间将奖金一次性发放给受助学生。
4、在学院审核过程中，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取消该生本学年的评优及获取各种资助的资格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。
八、本评审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
九、本评审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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